
□法治报通讯员 单明婳

因门面房租金涨价， 房客和房东产生矛盾， 为了让房东得到“教训”， 房客居

然伪造了一份房东收受他 26 万元的协议， 并以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还哄骗不知真

实情况的顾客和亲戚出庭作证……

多年来， 房东不停“喊冤”。 而在 2021 年， 这一切的真相终于被还原， 房客

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经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房客廖延斌因诈骗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廖彦斌自 2003 年以来在青浦区租下倪兰

芳的一套门面开设了一家棋牌室， 一年签订一

次合同， 初始的租金为 1.6 万元一年， 两三年

后廖彦斌提议： “签合同太麻烦了， 反正我们

是长期租赁关系， 我每年定期付租金给你， 你

写张收条给我就行了。” 倪兰芳是半文盲， 除

了自己签名外不会写其他的字， 每次合同都让

廖彦斌代写后自己签名， 她也觉得签合同太麻

烦， 便答应了。 此后廖彦斌果然从未拖欠房

租， 虽然倪兰芳会定期涨价， 至 2016 年时房

租已涨至每年 2.7 万元， 但廖彦斌每次都爽快

付钱， 随后倪兰芳会请人写一张“某年某月某

日， 倪兰芳收到廖彦斌某某年房租” 字样的收

条后， 签上自己的名字。

但这租赁关系到 2016年时却发生了变化。

2016 年 7 月， 倪兰芳打算置换房屋并找好了

合适的房子， 房主名叫曹勇， 双方谈妥购房事

宜， 倪兰芳将大部分购房款陆续支付给曹勇，

但还差 3 万元。 恰好即将要到向廖彦斌收

2017 年房租的时候了， 倪兰芳便与曹勇商量，

在收取房租后将这 3万元支付给他。

几天后，倪兰芳来到廖彦斌的门面，告知他

下一年房租将涨至 3.2 万元，廖彦斌十分不满，

认为涨价速度太快， 但倪兰芳称自己急需用钱

买房，涨价也是顺应市场价格。两人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廖彦斌最终答应了这个价格，但要求给

他一个月的时间筹钱，到 8月再缴纳租金。

倪兰芳认为解决了钱款， 兴高采烈回家去

了， 可廖彦斌却咬牙切齿， 他觉得自己在上海

打拼多年并没有攒下多少钱， 如今留在家乡的

儿子要造房正是急需钱的时候， 攒下的钱已陆

陆续续汇款给儿子使用， 几乎无存款留下， 房

东却在这时候趁人之危， 实在可恨， 廖彦斌便

筹谋着给倪兰芳一个“教训”。

廖彦斌计划完备， 便从自己银行账户中取

出 3万元现金， 在棋牌室楼上的家中等待倪兰

芳到来。 2016 年 8 月 16 日下午 3 点， 倪兰芳

与曹勇共同前去收租， 倪兰芳让廖彦斌给曹勇

3万元现金， 随后廖彦斌又支付给倪兰芳 2000

元现金。 三人就在棋牌室里的一张小桌旁清点

钱款， 此时一旁走过两名棋牌室的顾客， 往这

边好奇地看了几眼， 廖彦斌将两人记在心中。

清点无误后， 倪兰芳拜托曹勇替她写了张

收条， 她签上名后将收条交给廖彦斌， 正想与

曹勇离开时， 廖彦斌叫住她说： “你给我留个

电话号码吧。” 倪兰芳回头见廖彦斌正递过来

一张纸， 却奇怪地将它折成小小的。 廖彦斌解

释之前存下的倪兰芳电话号码丢失了， 倪兰芳

不疑有它， 就想把纸展开写字， 但廖彦斌不

让， 用手压着叠成小方块的纸说： “就写在这

儿吧。” 倪兰芳写下自己电话号码又想走， 廖

彦斌又叫住她说： “你把名字也写上去吧， 不

然我容易忘记这是谁的号码。” 倪兰芳就在号

码下方又写下自己名字。

倪兰芳与曹勇走后， 廖彦斌将叠成方块的

纸片展开， 那电话号码和签名正如他所料， 显

示在纸片的右下方， 随后他拿起刚才倪兰芳用

于签字的笔， 在纸片上方空白处写下一份租房

协议： 倪兰芳今收到廖彦斌房租每年 3.2 万

元， 一次性付 5年共计 16万元整。

廖彦斌想了想， 犹不解恨， 便继续在下方

写下一条“借款协议”： 倪兰芳因新买房向廖

彦斌借款 10万元整， 每月按 2%计息。 纸片上

仍余下大片空白， 廖彦斌又继续写下违约条

款、 一式两份条款， 以及 2016 年至 2021 年的

有效日期， 最后他在右下角倪兰芳的签名左侧

写上“收款人”， 随后在下方一点位置写上

“承担人” 并签上自己名字。

整张借条十分完整， 唯一的瑕疵是倪兰芳

签名和电话号码因分开书写导致间隔较远， 廖

彦斌的签名只能夹在倪兰芳的签名和电话的中

间。 但他不以为意， 看着这份有条有理的协

议， 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此后双方相安无事， 直到 2017 年 4 月，倪

兰芳告诉廖彦斌下一年房租要涨至 4 万元，廖

彦斌火冒三丈拒绝涨价。之后数月间，倪兰芳多

次到廖彦斌的棋牌室说：“外面都在涨价， 我也

是合理要求，你能够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提

早做好准备搬走。 ”但廖彦斌态度逐渐冷淡，看

见倪兰芳便转头离开，不予理睬。

2017 年 7 月， 倪兰芳在廖彦斌棋牌室附

近另一家门面店与人聊天， 这家门面的女老板

却突然问倪兰芳： “倪大姐， 你最近有向你那

房客老廖借过钱吗？” 倪兰芳一头雾水， 女老

板却告诉她， 前几天见廖彦斌在附近打印店内

复印东西， 好像是张倪兰芳向他借款的借条，

但具体也没看清楚。 倪兰芳不以为意。

2017 年 8 月， 倪兰芳约了一名好友陪她

去廖彦斌处收房租做证人， 但当日廖彦斌以证

人没带身份证不算数为由拒绝付款， 倪兰芳觉

得不太对劲， 几天后倪兰芳再次去廖彦斌处催

房款， 廖彦斌依旧拒绝。 一个月后， 倪兰芳收

到法院的调解通知， 这才知道廖彦斌竟起诉了

她， 理由是她收取廖彦斌 5 年房租共计 16 万

元， 并借款 10 万元。 更令倪兰芳震惊的是，

廖彦斌竟出示了一份两人的租房借款协议， 虽

然她不愿意承认， 但上面的签名正是她亲笔所

写。 倪兰芳当即又气又急， 当天晚上都无法

入眠， 第二天竟一夜白头。

2018 年 1 月， 倪兰芳借款一案开庭， 令

她意想不到的是， 廖彦斌所呈上的借条不但笔

迹鉴定为真， 甚至有数名证人出庭作证。 其中

两名证人正是当时在棋牌室内经过的顾客， 他

们证明亲眼看见倪、 廖两人交割钱款“20 万

余元”。 另有一名证人是廖彦斌的妹夫， 他的

证词有模有样， 甚至连当时交付钱款的时间、

位置、 用于储存的包等细节都清晰无比， 还有

廖彦斌写下的一张欠条。

倪兰芳气急攻心却又无可奈何， 当时法院

一审判决倪兰芳偿付廖彦斌借款 10 万元及 2%

的月利息。

倪兰芳提出上诉， 但思前想后也不知这到

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没有新的证据提交， 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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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协议上竟有真签名
租客布局诬告房东 自食恶果获刑二年六个月

对簿公堂房东“喊冤”

假借条上的签名竟为真

房东房客因租金起纠纷

倪兰芳不服判决，此后持续申诉，而当

时出庭作证的廖彦斌的妹夫宋强生也在家

中忧心忡忡， 原来他并未借给廖彦斌钱，事

实的真相是，在 2018年 1 月开庭前，廖彦斌

来到他家中称， 房东倪兰芳 2016 年时因为

买房向他借钱，他想收利息，却碍于情面不

好开口，就谎称借给倪兰芳的钱是向宋强生

借来凑足的，还和宋强胜写过借条。如今，房

东不肯还钱，廖彦斌把房东告了，希望宋强

胜能帮他做个证。当时廖彦斌还把和倪兰芳

的“借条”复印件给宋强生看过。

宋强生觉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何况

自己只是替大舅子顶下了这 10 万元的来

源， 没什么要紧的， 于是便答应， 两人还

仔细“还原” 了当时借钱时的场景。 随后，

宋强生便出庭作证， 将这从未发生过的借

款说得有模有样。 但倪兰芳的怒不可遏出

乎宋强生的意料， 他心中开始犹疑自己是

不是做错了。

2019 年 9 月， 倪兰芳仍在持续申诉，

而此时公安机关也发现此案另有端倪， 于

是将宋强生叫来询问。 几番劝说后， 宋强

生终于难以抑制心中的怀疑， 在警方面前

说出了当日的实情。

宋强生说出的真相与廖彦斌的描述大

相径庭， 警方将此案移送至青浦区检察院

审查。 虽然有了宋强生的供词， 但廖彦斌

拒不认罪， 该案虽以刑事案件立案但案件

事实扑朔迷离， 证人证言真假难辨， 承办

检察官一时陷入困境。

此时青浦区检察院的分管副检察长带

头突破重点难点， 亲自带领承办检察官勘

察案发现场———廖彦斌的棋牌室， 发现廖

彦斌此前所谓的“房间内平时用于存放大

额现金的抽屉” 竟然从不上锁， 且破损严

重， 该房间临近通向棋牌室的楼梯， 平日

人来人往， 不符合常人选择安全可靠地点

存放金钱的习惯。 承办检察官当即认为这

是重要疑点， 立即要求公安机关侦查人员

对该证据予以取证。

2019 年 9 月， 检察机关对廖彦斌作出

批准逮捕决定。

检察官拨开层层迷雾

在对廖彦斌作出批准逮捕的同时， 承

办检察官也向公安机关制发了逮捕案件继

续侦查意见书， 要求综合运用补充侦查手

段， 夯实指控证据， 重点查明廖彦斌银行

卡开设及他供述的领取 3 万元现金的银行

网点情况、 案发现场立体示意图等， 果然

取得重大突破： 廖彦斌在民事诉讼法庭上

称自己因不擅长银行业务办理， 因此习惯

将现金存放于家中， 而实际情况是他在居

住地附近的银行网点均有办理银行业务，

且对网络付款形式十分熟悉， 承办检察官

随即对廖彦斌提起公诉。

2020 年 7 月， 该案两次开庭审理， 庭

上廖彦斌情绪激动， 拒绝认罪， 并再次提

出自己拥有证人、 证词， 但检察机关已知

宋强生证词为假、 借条物证存疑， 便要求

休庭进行补充取证。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4 月，检察机关

指导公安机关对当时出庭作证的另两名证

人予以重新取证，这才得知廖彦斌的律师曾

找过这两人了解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这两人

当时匆匆一瞥，只见到廖彦斌与倪兰芳在点

钱，并没有看清具体数额，面对律师也说不

清楚，一会儿说好像有两三万元，一会儿又

说有 5万元以上。 僵持之下，律师却表示廖

彦斌当时给倪兰芳的是 26万元， 两名证人

便以为这是真实数额， 法庭上也如此作证。

在多次询问之下，两名证人终于承认自己并

不知晓当时现场双方的交讫数额。

至此，民事诉讼法庭上的错误证言已被

推翻，检察机关对证人新证言固定后要求他

们出庭作证。 而在此期间，倪兰芳及其家人

持续使用电话形式向检察机关申诉上访。倪

兰芳在陈述案情时，数次因身体状况过差而

晕厥。承办检察官不厌其烦，先后通过 70余

通电话向倪兰芳和她的家人了解案情，安抚

情绪，缓解她的忧虑心情。

2021 年 5 月，该案再次开庭审理，宋强

生等数名证人当庭做出证词对廖彦斌的狡

辩予以否认，检察官呈上有效证据，击垮廖

彦斌拒不认罪的顽固心理。 9 月 3 日，法院

全部采纳检察机关所递交证人证言及证物，

对本案审理终结。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廖彦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保护公司财产不受侵犯，酌情对

廖彦斌从重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 以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廖彦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并处

罚金。 该判决已生效。

案件办理虽然已结束， 但检察官认为

廖彦斌民事诉讼的代理律师当时存在有违

规诱导证人做伪证的行为， 经仔细研判，

检察官于近日向其律所主管单位移送该律

师违规取证线索， 要求对该律师查证后予

以严肃处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推翻伪证终还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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